
让合作理想照亮农村

观

点

合作社联合 准备好了吗?
文/ ◎ 徐旭初

在 我 国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组 织 发 展 进

程中 , 农民合作组织的 联 合或 联 盟 问题

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。有人主张

组织农协 , 以作为农 民利 益 的 代言 人 ;

更 多 的 人 则 在 讨 论 合 作 社 发 展 道 路 时

议及这个话题 , 主张综 合农 协 模 式的 人

强调基于社区的综合农协 体 系 的建 设 ,

主 张 专 业 合 作 社 模 式 的 人 则 强 调 同 类

专 业 合 作 社 之 间 的 联 合 或 联 盟 。 近 年

来 , 该话题已不再停 留 于 理论 研 讨 了 ,

我 国 一 些 地 区 开 始 出 现 了 一 些 组 建 综

合 农 协 或 合 作 组 织 联 盟 的 新 趋 势 。 因

此 , 有必要认真审视当前 这 种 农民 合 作

组织的联合或联盟的新的现实问题。

农 民 合 作 组 织 的 联 合 或 联 盟

何以必要?

( 1) 农民合 作组 织 的 联合 或 联 盟有

助于在更大规模上实现规模经济。众所

周知 , 规模经济是农民 合 作 组织 最 基 本

的运营手段和获利方式。单个合作组织

如 若 规 模 不 大 , 规 模 收 益 往 往 并 不 明

显。而若干同类、同 区 域或 同 需 求的 合

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 , 比如 通 过 统购 统

销功能就能实现较大的规模收益。

( 2) 农民合 作组 织 的 联合 或 联 盟有

助于农民合作组织之间 的协 调 和 整合 。

在同类、同区域或同需 求 的 合作 组 织 之

间 常 常 发 生 资 源 、品 牌 、市 场 等 方 面 竞

争 , 难免有矛盾、有冲突 , 更 高 层 面的 农

协 或 合 作 社 联 盟 能 够 起 到 相 应 的 协 调

和整合作用。

( 3) 农民合 作组 织 的 联合 或 联 盟有

助于转变政府职能 , 整 合 政府 和 社 会的

涉农资源 , 使之更好地发挥效益。

( 4) 农民合 作组 织 的 联合 或 联 盟可

以 充 当 某 类 农 民 合 作 组 织 的 整 体 利 益

代 言 人 , 起 到 与 政 府 及 社 会 各 界 、各 类

利 益 相 关 者 之 间 的 协 调 、博 弈 、调 处 作

用。

实际上 , 合作 组 织 间的 合 作 是国 际

合作社联盟的基本原则 , 是 国 际 合作 社

运动的题中之义。

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

盟的现实形式

近年来 , 在我 国 一 些地 区 农 民合 作

组 织 的 联 合 或 联 盟 的 现 象 大 致 可 分 为

以下几种形式:

1、农协形式。其 中 , 比 较闻 名 的 有

邯郸模式和瑞安模式。

邯 郸 模 式 是 指 河 北 省 邯 郸 市 成 立

的农业服务协会( 简称农协) 的模式。它

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已经建立 ,

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农协组织。它最初是

仿效日本农协模式组 建 的 , 具有 鲜 明 的

官 办 色 彩 , 后 经 过 调 整 改 革 , 负 责 该 地

区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 、指 导 和服 务 职

能。

瑞 安 模 式 是 指 浙 江 省 瑞 安 市 农 村

合作协会( 简称农协) 的模式。2006 年以

来 , 它引起了广泛的社 会 关 注。其 特 点

是“ 三 位 一 体 ”, 即“ 信 用 合 作 + 供 销 合

作 + 专业合作”, 其目的是整合各种农

村 现 有 各 种 组 织 资 源 为 合 作 社 发 展 服

务。

2、合 作 社 联 合 会 形 式 , 以 浙 江 、安

在我国目前情况下, 我

们不否认有些地区完全可

以探索农民合作组织的联

合或联盟 , 但很难说有必

要在任何地方都搞农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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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: 本 文 系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

“发 展 农 村 专 业 合 作 经 济 组 织 研 究 ”

( 06BJY070) 的研究成果。

徽等地为代表。如在浙江省台 州市 , 每

个 县 区 都 建 立 了 该 地 区 的 农 民 专 业 合

作社联合会 , 负责该地区农民专 业合 作

社的共同事务的协调、整合和代表。

3、合作社联社形式。也就是同类专

业合作社共同出资组建一个更大 规 模 、

更高层次的合作社 , 以适应新的经 营 和

发展需要。

就现状而言 , 无论 是 邯郸 模 式 或是

瑞安模式 , 农协形式都是政府 发 起 、主

导、运作的官办或半官办性质的 农 民 合

作组织联盟。合作社联合会形式则是基

于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的 半 官 半 农 或 纯 民

间的合作社联盟。而合作社联社形式则

不 同 于 前 两 种 具 有 官 办 色 彩 的 社 团 性

质 , 是 独 立 的 经 营 主 体 , 是 民 间 组 建 的

合作社。

合作社联社形式的 益处 自 不 待说 。

农 协 和 合 作 社 联 合 会 这 两 种 形 式 也 都

体现出一些现实的益处 :

( 1) 它们都呈 现了 一 定 的多 赢 局

面。无论这些农协或合作社联合会实际

发挥了多大作用 , 至少并无什么主 体 受

损 , 农民能得些方便和好处 , 政府部 门 、

有 关 组 织 及 企 业 也 能 利 用 这 个 平 台 发

挥些作用。

( 2) 它们都提供了一 种 农民 合 作 组

织的联合或联盟的可能路径 , 具 有 样 本

意义。

( 3) 它们都昭示了更 大 范围 和 更 高

层 面 的 农 民 合 作 组 织 的 联 合 或 联 盟 趋

势。

不过 , 目前农协和 合 作社 联 合 会这

两种形式也存在不少问题 :

( 1) 缺乏组织基础。尽管这些农协、

合 作 社 联 合 会 都 在 章 程 中 明 确 写 着 以

基层合作社为基础 , 但实际上并不 是 那

么回事 , 类似空中楼阁。如果 说 这些 农

协 、 合 作 社 联 合 会 实 际 上 起 到 一 些 协

调、整合、服务作用 , 那只是因为他 们的

官办背景。

( 2) 缺乏实质功能。虽然这些农协、

合作社联合会有理论 , 有章程 , 有口 号 ,

有 框 架 , 但 都 缺 乏 实 质 性 功 能 ; 即 使 有

些实际内容的 , 大多也是政府 部 门 、有

关组织及企业以前已做了的。

( 3) 缺乏民主治理。这些农协、合作

社联合会都是政府部门、有关组织 及 企

业说了算 , 农民和基层合作社还没 有 什

么话语权。

对 我 国 农 民 合 作 组 织 的 联 合

或联盟的几点思考

首先应该表明 , 我 们深 知 农 民合 作

组织的联合或联盟的必要性 , 体 认农 民

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的现实趋势 , 赞

赏 目 前 各 种 农 民 合 作 组 织 的 联 合 或 联

盟的实践 , 但我们更期待出现更 具民 间

基 础 、更 有 实 质 功 能 、更 重 民 主 治 理 的

农民合作组织的联合或联盟。

不难发现 , 上述农 协和 合 作 社联 合

会 这 两 种 形 式 存 在 问 题 的 关 键 在 于 目

前 这 些 农 民 合 作 组 织 的 联 合 或 联 盟 的

定位 , 特别是农协的定位比较 模 糊。在

这几种形式中 , 专业合作社因共 同 的经

营和发展需要组建联社 , 顺理 成 章 , 定

位清晰 ; 合作社联合会定位就略 显 模 糊

了 , 但 它 的 组 织 基 础 还 是 清 楚 的 ; 而 目

前 , 农 协 由 于 尚 缺 乏 实 质 功 能 , 组 织 基

础不定期不稳定 , 定位最为模 糊 。要使

农 协 定 位 清 晰 , 具 有 实 质 功 能 , 关 键 取

决于政府职能转变 , 但这涉及政 府 部 门

利益调整 , 有一定的难度。

实际上 , 农民合作 组织 的 联 合或 联

盟 问 题 还 蕴 涵 着 不 少 亟 待 解 答 的 理 论

疑虑 , 如专业合作组织能否成为农 村 经

济发展的主流形式? 政府在专业合作组

织发展中应如何发挥作用? 政府如何制

定 适 应 多 样 性 合 作 社 发 展 的 政 策 与 法

律? 应如何处理好专业合作组织与原有

的 社 区 组 织 、供 销 社 、信 用 社 等 传 统 组

织之间关系? 农民如何从经济的合作向

经济与政治一体的合作发展? 专业合作

社是否应被赋予更多的功能( 如 台 湾 地

区的农协) ? 应否鼓励专业 合 作社 的 跨

省区联合? 专业合作与社区合作如何兼

容或协调? 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对我国农

村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( 特 别 是 农 村 区 域 发

展) 将会产生何种影响? 专业 合 作组 织

发 展 的 理 想 模 式 和 路 径 应 是 怎 样 ? 等

等。这些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农民合作

组织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。

总之 , 我们认为 , 应适 时、顺 势 地 建

构 具 有 我 国 特 色 的 以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

为基础的合作经济体系。

在我国目前情况下 , 我们 不 否 认有

些 地 区 完 全 可 以 探 索 农 民 合 作 组 织 的

联合或联盟 , 但很难说有必要在 任 何地

方都搞农协。应该明确指出 , 就 我 国 大

多数地区而言 , 现在应是大力宣 传 贯 彻

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, 积极发展以 农 民

专 业 合 作 社 为 主 流 形 式 的 各 种 农 民 专

业 合 作 组 织 , 并 使 之 健 康 发 展 , 为 将 来

构建农民合作体系打好基础的时候 , 即

使 在 一 些 地 区 探 索 农 民 合 作 组 织 的 联

合或联盟 , 也应注重农协或联合 会的 组

织基础建设 , 即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。

( 作者系浙江大学 中 国农 村 发 展研

究院教授、博士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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